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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29          证券简称：仁智股份          公告编号：2019-039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2019）浙 05 民初 61 号《传票》等相关法律文书、

公司银行账户新增冻结金额及参股公司股权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仁智股份”） 于近日收到律师

转达的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湖州中院”）的（2019）浙05民初61号《传

票》及相关法律文书。相关情况如下： 

一、法律文书的主要内容 

1、《开庭传票》的主要内容 

湖州中院定于2019年5月7日9时就案号为（2019）浙05民初61号就原告杭州九当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广东中经公司通达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仁智股份、德

清麦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进行开庭审理。 

2、《民事起诉状》的主要内容 

原告： 杭州九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地：杭州市拱墅区祥园路28号2幢205室，法定代表人：田祚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3MA27W7KY6Y 

被告一：德清麦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地：浙江省莫干山国家高新区（德清县舞阳街道）塔山街901号1幢101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浙江麦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21MA28CY4YXL 

被告二：广东中经公司通达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30号904房（部位：自编904A）（仅限办公用途） 

法定代表人：万毅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AR1F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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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三：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州经济开发区滨海六路2180

号旭日小区1栋108室，法定代表人：陈昊旻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007939595288 

案由：票据追索权纠纷 

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连带支付原告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票款人民币

96770818.39元及汇票利息299856.97元（利息暂从2019年1月31日起计算至2019年2月

25日，此后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企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

之日止）； 

2、本案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事实与理由： 

2018年2月12日，原告与被告一、被告二签订《债权转让及还款协议》（下称“《协

议》”）一份。《协议》约定被告二从原告处受让债权同时明确被告二尚欠原告欠款，

前述债权转让款及欠款，被告二合计应向原告支付人民币9000万元并按照15%的年利

率计算利息。为支付前述款项，被告二向被告一背书转让案涉六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

用于向被告一融资，由被告一将融资款项向原告支付。《协议》同时约定，如被告一

未能在约定期限将融资款项支付给原告的，则由被告一将案涉六张商业承兑汇票背书

转让给原告。 

《协议》签订后，被告一未能按约支付融资款下，2018年12月28日，被告一将案

涉六张商业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给原告。至此，原告共取得六张由被告一、被告二作为

背书前手，被告三作为出票人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六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票面金额

总计人民币96770818.39元（大写：玖仟陆佰柒拾柒万零捌佰壹拾捌元三角玖分），出

票人均为被告三，收款人均为被告二，背书人均依次为被告二、被告一，出票日期均

为2018年1月30日，到期日均为2019年1月30日。 

原告在上述六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到期日，通过电子汇票系统向被告三提示付款，

但被告三于2019年2月3日以商业承兑汇票承兑人账户余额不足为由拒绝付款。在被告

三拒绝付款后，原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通过电子汇票系统向作为前手背书人的被告

一、被告二及作为出票人的被告三进行追索，同时向作为前手背书人的被告一、被告

二及作为出票人的被告三发出追索函，要求三被告将案涉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款项足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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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付至原告指定账户中。至原告起诉之日，原告未收到三被告任何一方的票据款项。 

鉴于以上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相关规定，原告为维护自身的

合法权益，向贵院起诉，望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3、银行账户新增冻结金额情况 

（1）新增银行账户冻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财务查询发现上述新增冻结金额，根据上述法律文件

的诉讼金额，公司判断上述新增冻结金额中的97,070,675.36的申请人为杭州九当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尚未收到其他相关法院的正式法律文书，暂无冻结申请人或债权

人的信息，尚未知上述其他新增冻结金额的具体原因。 

（2）参股公司的股权被冻结 

公司收到参股公司四川三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台农商行”）

序

号 

被 冻 结

账 户 的

单 位 名

称 

开户银行 账户

类型 

新增申请

冻结金额

1（元） 

新增申请

冻结金额

2（元） 

新增申请冻

结 金 额 3

（元） 

新增申请

冻结金额4

（元） 

实 际 冻 结

金额（元） 

1 仁 智 股

份 

兴业银行黎

明支行 

基本

存款

账户 

   

75,000.00  

     

22,525.00  

  

3,953,241.44  
  15,923.18 

2 仁 智 股

份 

工商银行绵

阳涪城支行 

一般

存款

户 

   

75,000.00  

     

22,525.00  

  

1,097,848.58  
  3,181,732.58 

3 仁 智 股

份 

中信银行温

州分行 

一般

存款

户 

   

75,000.00  

     

22,525.00  

 

97,070,675.36  

 

3953241.44 
56,703.77 

4 仁 智 股

份 

中国银行温

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支行 

一般

存款

户 

   

75,000.00  

     

22,525.00  

    

183,298.38  
   

 

 

90,504.04 

合

计 

- - - - - - - 334486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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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办公室通知，公司持有的三台农商行股权3558.0384万股因上述案件被湖州法院

冻结，冻结期限为2019年4月17日至2022年4月16日，其中2301.0384万股为新增冻结，

1257万股轮候于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 

（3）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的主要业务为油服业务、有机化学原料制造业务及大

宗贸易业务。其中，油服业务主要由上市公司及四川仁智石化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石化科技”）经营，有机化学原料制造业务主要由四川仁智新材料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仁智新材料”）经营，大宗贸易业务主要由上市公司及上海衡

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衡都”）经营。石化科技、仁智新材料及上海

衡都均作为独立法人主体运营，经自查业务开展和现金周转情况正常。 

上述实际被冻结资金金额较小，不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暂时不

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的正常运行、经营管理造成实质性影响，不涉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规定的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在本次账户被冻结事项解除之前，不排除后续公司其他账户继续被冻结的情况发

生。公司将依法采取措施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并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上述参股公司股权被司法冻结事项暂时不会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也不

会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变化，但可能存在被冻结股权被处置的风险 

二、判决或裁决情况 

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并根据本案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除已披露及本次披露的诉讼、仲裁外，

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上述诉讼对公司的影响取决于法院的判决结果，鉴于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上述

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收到法院发来的前述传

票及相关法律文书后，已委托律师等中介机构积极商讨应诉方案。公司将根据诉讼的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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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

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2019）浙05民初61号《传票》等相关法律文书 

 

特此公告。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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